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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10 月 16 日《经济参考报》发表了题为“*ST 中钨重组被

指造假深交所致函关注”的文章，10 月 20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发

表了题为“*ST 中钨保壳生变 五矿被指粉饰重组资产”的文章，两

篇文章均涉及公司重大资产的相关内容。经核查，该报道部分情况与

事实不符，五矿集团以及中钨高新相关人员也并未接受上述报道记者

的采访，公司现对以下主要内容予以解释说明。 

1、“……*ST 中钨刻意隐瞒了拟注入资产业绩下滑的事实。”“截

至 9 月 30 日，株硬和自硬两公司共造成湖南有色账面亏损约 630 万

元。” 

2、“……中钨公布的资产收购评估值被大幅拉高”, “*ST 中钨

对被收购资产存在重复计算收益现值的嫌疑”,“……即便设备老旧，

株洲长江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评估依然出现增值”，

“ 株硬厂房原折旧年限为 20 年，评估报告改成了 40-60 年”，“ 拟注

入资产评估也没有考虑各种资产减值的因素”。 

3、“湖南有色及大股东五矿肆意割裂集矿山一体化的完整承诺，

违背了基本诚信……早在 2006 年，湖南有色收购中钨高新股权时，



曾在收购报告书中承诺，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将构成同业竞争的硬

质合金等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中钨高新，‘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

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完整的钨产业链。’”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1、关于“刻意隐瞒拟注入资产业绩下滑”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刻意隐瞒拟注入资产的盈利状况。 

a、中钨高新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公告时，重组报告书披露的审

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中钨高新已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告了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及盈利预测报告。 

b、拟注入资产目前尚为大股东湖南有色股份的子公司，而湖南

有色股份为香港上市公司，已经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发布了依据国际会

计准则编制的 2012 年中期业绩。湖南有色股份的中期业绩中已包含

了拟注入资产，投资者可以参考湖南有色股份已披露的相关数据。 

c、我们目前尚未得到两家企业 1-9 月份的相关具体财务数据，

据我们所知，审计机构也并未对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的拟注入资产

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d、关于“拟注入资产业绩下滑”的说明 

2012 年，因全球经济形势逐步走弱，市场需求下降，钨价下跌。

拟注入资产株硬公司、自硬公司 2012 年上半年较上年同期业绩有较

大降幅。 

受部分乐观经济数据的支撑，特别是拉动内需等相关措施的出

台，参照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在基础建设投资持续增加的情况下，预



计四季度硬质合金行业需求增加，钨原料价格将稳中回升。 

同时，株硬公司正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努力减少钨产品价格对生

产经营、盈利能力的影响，加大棒材、球齿、轧辊、数控刀片、微钻

等优势产品销售力度，增加优势产品毛利贡献；自硬公司也正在推行

一系列降本增效活动、深入挖潜、加大研发投入努力提高盈利水平。

两家公司将力争实现全年经营目标，五矿及湖南有色股份未改变对拟

注入资产 2012 年的盈利预测。 

2、关于评估问题的说明 

本次重组不存在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被大幅拉高，评估资产重复

计算的问题，具体说明如下： 

a、收购评估值被大幅拉高的问题 

中和评估在本次交易中对拟购买资产采用了资产基础法以及收

益现值法进行了评估，符合相关评估规范和准则的要求，两种评估方

法评估结果比较接近。因为本次拟购买资产株硬公司和自硬公司的主

要原材料为钨精矿，近年来，钨精矿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收益现值法的成本预测中钨精矿等原材料所占比重较大，原材料的价

格变动趋势较难预测，会对成本预测的准确性产生较大影响，导致收

益现值法评估结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本次拟购买资产评估采

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中和评估严格按照评估准则，依法、依规出具了本次相关资产的

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经多方审核，不存在资产高估的情形。 

b、收益法重复计算的问题 

收益法评估中，各公司的收益预测均采用单体报表分别计算，而



并非审计口径的合并报表，因为不同企业的特定风险不一样，不同企

业适用的折现率等不一样，不能把不同行业（不同业务、不同规模）

的企业合并到一起来做收益法。本次株硬公司、自硬公司收益法评估

中，也是采用单体报表分别计算的，在计算母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中，

未考虑各子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在测算整体收益法评估值时，母公司

的经营现金流需加回各子公司的评估值乘以相应的股权比例（长期股

权投资评估值），同时加上非营运资产、溢于资产并减去付息负债，

因此，并不存在重复计算收益现值的情况，亦不存在估值虚高的问题。 

c、设备增值问题 

固定资产评估增减值与账面净值有关，与设备老旧无直接关系。

即便设备老旧，评估值相对较低，但如果账面净值更低，依然会出现

增值。 

d、厂房折旧问题 

评估采用的年限是经济寿命年限（40-60 年），是指在正常使用、

维护的情况下，资产可持续使用的经济年限，经济寿命年限考虑了每

年保养维修费用的经济性。房屋的经济寿命年限是区分不同房屋结

构、不同使用环境确定的。而审计采用的年限是自然耐用年限（20

年），指建筑物自建造完成之日起因使用、自然磨损达到不堪使用的

年数。 

因此，一般情况下，评估所采用的生产性的、非腐蚀性的厂房砖

木结构 30 年、砖混结构 40 年、钢混结构 50 年，实际评估时还要根

据现场勘查情况加权修正。 

e、资产减值问题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各单项资产如存货采用

成本法进行评估，是以评估基准日价格水平确定各资产评估值的。基

准日后被评估资产的价格水平发生上涨和下跌，均不能改变基准日的

价格标准。对往来款评估，评估预计风险损失，同时将坏账准备评估

为零。 

3、关于“肢解承诺”的说明 

a、关于解决同业竞争 

2006 年湖南有色股份收购中钨高新时出具的收购报告书中提出，

“将于 2007 年底以前，在得到有色股份股东大会及中钨高新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的基础上，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将其拥有和控制

的与中钨高新构成同业竞争的硬质合金等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中钨

高新，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

工完整的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钨及硬质

合金产业的强势企业。” 

上述内容出现在 2006 年 7 月 29 日公告的湖南有色股份的收购报

告书第八节第三条标题为“本次收购对同业竞争的影响”中，因此，

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同业竞争，而当时中钨高新的主营业务仅为

硬质合金，并没有钨矿资产。因此，当时湖南有色股份与中钨高新构

成同业竞争的只有硬质合金资产。钨矿为硬质合金业务的上游产业，

与硬质合金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

工完整的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钨及硬质

合金产业的强势企业”为公司的规划远景，并不属于承诺。   



为履行承诺，公司大股东湖南有色股份分别于 2007 年、2008 年

对公司进行过两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资产范围也只包含与公司形成

同业竞争的硬质合金资产，从未涉及钨矿资产。而本次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也是湖南有色股份为履行承诺而对公司进行的第三次重组。 

b、关于获取钨矿资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五矿集团承诺在本次重组

完成后，积极支持公司适时获取钨矿资源，使公司形成集钨矿山、钨

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完整的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打造

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钨及硬质合金产业的强势企业。目前，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尚在进行过程中，并不具备相关条件，公司及相关各方衷

心希望投资者能够保持一定的耐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都将积极创造条件，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尽早

实现使公司形成完整的钨产业链的目标。 

综上，我们理解投资者希望公司拥有钨矿资产的愿望，但上述远

景目标需待条件成熟时方能实现，尤其是必须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解决公司退市风险后，公司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 

三、其他说明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材料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并获得受理。目

前，正在履行相关审核程序，公司将按照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在年底前公

司未能获得交易所核准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